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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是否需要建立专利制度以及建立什么样的专利制度
,

至今仍旧是个有争论的问题
。

木

文打算通过对其他国家专利制度利弊的分析比较研究
,

阐明什么是专利制度和实行专利制度

的必要性
。

一
、

专利与专有技术

有些同志对国际上现行的专利制度缺乏了解
,

往往弄不清究竟什么是专利
。

一种有代表

性的错误看法是
:
我国的发明可通过出售专有技术的途径得到保护

,

没有必要搞什么专利制

度
。

专利制度最早在一四一六年见于威尼斯
,

但一般认为
,

一六二四年英国颁布的《垄断法规》

是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 ; 这也是具有现代特点的专利制度的开始
。 “

专利
”
一词出自拉丁 文

P A T 它R E
,

原意是
“
公开摆着的衣勾气之所以由这个词衍生出

“

专利
”
( PA T E N T )

,

因为它反映了

专利的公开性
。

获得专利的先决条件是发明人把自己的发明公布出来
,

使公众能看到
、

了解

到
、

得到发明中的专门知识
。

而公众则承认发明人在一定时期内有制造
、

使用 (或允许别人制

造
、

使用 )其发明成果的独占权
,

亦即专利权
。

把这种权利的获得和行使用条文固定下来的法

律就叫做专利法
。

任何人都有权了解
、

抄录或研究别人的专利说明书中公布的制造方法
、

工艺

或技术
,

但任何人都无权按照这些方法
、

工艺或技术去实施
、

去制作
,

否则就侵犯了他人的专利

权
,

就会受到起诉
,

被要求赔偿
。

取得专利的技术内容是公开的
,

专利权是公开受专利法保护

的
。

专利中包含的
“

独占
” ,

仅仅指独占发明的实施
,

绝不指独占体现在发明中的专门知识
。

专有技术 ( K N 0 w
一

H O w ) 也译为技术诀窍或技术秘密
。

正因为它是川引
1
秘密

,

所以只有

有义务保密的人泄密时
,

才负法律责任
。

获得了技术秘密的第三者
,

则属于
“

善意第三者
” ,

有

权实施和公开他所了解到的技术
,

而不必负任何法律责任
。

因此
,

发明人只能凭保密享有实际

上的独占权
,

却不享有法定的专有权
。

第三者了解到他的技术秘密后
,

他就永远丧失了独占权

利
,

用法律语言讲
,

即他的技术进入了公有领域 (H A S E N TE R E D P U BL CI D O M AI N )
,

他不

可能再收回
。

但是
,

他如获得了专利权
,

专利法即公开保护他的专利权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物

质财富的独占权利
。

所以
,

在西方国家的民法中
,

专利权被称为绝对权利
,

而专有技术所附带

的权利则被称为相对权利
。

同样
,

在国际上有关技术进出口的许可证贸易中
,

专有技术仅在购

买它的一定企业内凭保密受到保护 ; 专利则在一切参加了国际专利组织的国家内部可以受到

保护
。

二
、

我国是否姗要睡立专利制度

我国在一九五O 年曾颁布过《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》 。

不过这个条例仅仅对非国

营
、

非集体企业中个人搞出的发明创造授予专利权
,

而且条文规定也比较笼统
。
一九六三年废

.
2 ` .



止了这个条例而代之以《发明奖励条例》
,

经一九七八年修订后
,

至今还在实行
。

过去
,

我国同外

国交往少
,

要不要建立专利制度的间题
,

还不显得十分突出
。

现在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
。

我国

目前同外国的经济技术交往巳发展到前所不能比拟的程度
,

还 出现了合资企业
、

经济特区等事

物
。

没有专利制度已给我们造成很大不便
。

以合资企业来说
,

在进行谈判时
,

有的外国公司就明

确提 出他们担心中国没有专利法
,

会把他们投入合资企业的专利技术给
“

推广
”
了

。

我国已开

始成为国际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一员
,

我们的正确途径应当是使我们保护发明与实用技术的法

律制度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现实
,

让国际上通行的专利制度为我所用
,

而不是躲开它
。

有的同志认为 : 只要有外汇
,

总能买到设备
,

不会发生因我国无专利法而外商不肯卖设备

的问题
。

而我国的现实状况恰恰是缺乏外汇
。

由于引进设备花费大
,

我们才要逐步减少设备

的引进而扩大技术的引进
,

没有专利法就显得不适宜
。

而且
,

如果不研究国外专利情报而一味

靠进口设备
,

进行仿制
,

就必然永远跟在别人后面
,

这对加速四化进程是不利的
。
何况在电子

、

化工等难以从成品返回原设计的领域
,

还几乎不可能走仿制这条路
。

有的同志担心买专利花

费太大
。

其实
,

所谓买专利
,

实际指的是购买专利技术
,

即通过许可证协议
,

使用国外已获得专

利的技术
,

这比起把整个专利权买过来的花费要小得多
。

而真正买专利权的情况在国外也是

很少见的
。

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意见是
:
决定赶超外国先进水平

,

不在于建立专利制度
,

而在于自己

的努力
。

这种意见本身并不错
,

但如果用来作为否定专利制度的理由
,

就未免文不对题了
。

日

本科学技术发展很快
,

除了在普及教育等方面的努力之外
,

专利制度是个重要的促进因素
。
仅

举其钢铁生产中的一个例子
:
一九五一年

,

奥地利有两家公司联合研究成功氧气顶吹转炉炼

钢法
,

提高了效率
,

降低了成本
。

一九五六年 日本买进这一专利技术并加以改进
,

研究成功了
“

氧气顶吹转炉烟气回收技术
” ,

从一九六九年起开始向美国出口 这项技术
。

目前
,

日本在氧气

顶吹转炉炼钢方面已居世界前茅
。

有些发展中国家在基些项目的专利保护上吃亏上当也是确有其事的
。

但这丝毫不能说明

我们不应建立专利制度
,

而只是告诫我们
,

在建立专利制的同时
,

要注意培养这方面的法律和

技术人材
,

使我们在同外国交往中心中有数
。

多年来
,

参加了国际专利组织的发展中国家并没

有一个退出
,

这个事实说明
,

那种认为
“

发展中国家实行专利制深感不便
”
的意见是站不住脚

的
。

还有的同志认为 : 我国技术比较落后
,

需要引进的技术占多数
,

出口的技术只占少数
,

建

立专利制度
,

岂不是主要保护了外国人的专利权吗? 首先
,

这种看法是片面的
。

我们即使没有

专利制度
,

也必定要与向我国进口技术的国家签订双边协定 ; 而一个个双边协定
,

也起着保护

对方专利权的法律作用
。
只是我们没有专利法

,

又未参加国际专利组织
,

我们的发明只能在与

我们有双边协定的国家内受到保护
,

享受不到在多数国家的专利保护 ;而对方的发明专利则可

在一切参加了专利组织的国家都受到保护
。

其次
,

从暂时
、

从局部看
,

我们引进专利技术
,

确实

要付出一定代价
,

但从长远
、

从全局看
,

这样做却有利于我国科技的发展 ;我们甚至在科技获得

发展之后
,

也能出口改进过的发明专利
,

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!

三
、

睡立适合我国情况的专利制度

西方法学家一般把世界上现行的专利制度分为五种类型
,

以英
、

美
、

法
、

苏
、

(西 ) 德五国分

别为代表
。

这几种专利制度中
,

有一些作法是大多数国家认为不足取的
,

我们可先不必考虑对



其借鉴的问题
。

如美国采取的以发明在先确定专利权的归属 (大多数国家以申请专利在先确

定归属 )
,

法国的不审查主义 (大多数国家要对发明的价值进行严格审查 )
,

苏联的授予作者证

(大多数国家授予专利证 )
,

等等
。

但这些国家的专利制度中确有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的内容
。

例如
,

英国的专利 申请程序
,

分为比较特殊的两步 : 最初提出申请时
,

附上临时的发明说明书
,

以取得初步权利 ;此后十二到十五个月内再提交完整说明书
,

以备取得终极权利
。

在提交完整

说明书以前
,

发明人可以主动对专利请求有所增减
,

而不是象许多国家那样
,

仅仅被动地根据

专利局的要求
,

决定增减与否
。

英国这个作法有利于减少附加申请或再申请给发明人及专利

局双方带来的不便
,

值得我们研究参考
。

再如
,

英国可以由本国自然人或法人
,

代外国人申请

在外国搞出的发明
。

在我国的经济特区及其他地区的中外合资企业中
,

也可能出现外国公司

希望将其准备在我国使用的技术
,

以我国国民的名义申请专利的事例
,

我们能借鉴英国的作

法
,

可能比较相宜
。
又如

,

美国实行的是
“
发明在先

”
原则

,

但 ((专利法》中规定
,

对于有证据证明

确实在某项发明中付出劳动代价
,

作出贡献的人
,

即使实现发明和申请专利都在后
,

也可考虑

授予专利权
。

这种作法值得我们参考
。

我们对于确实发明在先
,

只是因种种原因没有申请在

先的人
,

或自己的研究成果对别人实现发明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人
,

可以考虑授予专利权
。

把这

一点作为我们实行
“
申请在先

” 原则的补充规定
,

是有积极意义的
。

发展中国家的专利制度
,

大都是仿照上述五种类型中的某一种
,

例如
,

拉丁美洲国家的专

利法多与法国相似
,

曾为英殖民地或现为英联邦成员的国家多与英国相似
,

菲律宾与美国相

似
,

等等
。

由于沿用发达国家的专利法
,

有些发展中国家感到某些不便
,

也就并不奇怪
。

我们

建立专利制度时可以吸取前车之鉴
,

尽量避免这种情况
。

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规定
,

于本国搞出

的发明
,

必须在本国实施
。

这种有利于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措施
,

值得我们参考
。

我们只要能

发扬过去的长处
,

学习发展中国家利用专利法保护民族经济的好的作法
,

同时注意避免这些国

家已感到不便的那些弊病
,

就能在实践中走出一条我们自己的路子来
。

有些同志认为
,

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
, “
发明应属于全民

” ,

不应建立专利制度
。

这种意见

实际上是主张在科技领域继续
“

吃大锅饭
” ,

搞共产风
。

现在
,

扩大企业自主权
,

用经济方法管

理经济
,

已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
。

而实行专利制度
,

则正是以经济方法管理科研成果
,

使企业

的自主权不仅限于人权
、

物权
,

而且延及知识产权
。

这将有利于鼓励科技人员搞发明的积极

性
,

有利于督促企业领导关心本企业的科研活动和发明成果
。

在这方面
,

长期实行专利制度的

罗马尼亚
、

南斯拉夫等国
,

都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
。

例如
,

罗马尼亚对于值得推广的专

利发明
,

这样规定 : 经通知专利局后
,

在国营企业间可以互用 ;在非国营企业与国营企业间
,

可

通过签订许可证合同
,

使用发明成果
。

我认为
,

后一点规定
,

我们就可借签
。

此外
,

我们还可以

通过国家征用的方式
,

付给企业合理报酬后
,

推广有关技术
。

总之
,

所谓
“

独占
” ,

在社会主义国

家不应该同在资本主义国家一样
,

它应当是相对的
,

不是绝对的
。

只要我们在专利法中作出适

当规定
,

就可以避免企业之间互相封锁技术
,

以致妨碍技术发明推广的不良情况
。

至于越来越

多的集体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中的发明
,

如果没有专利制度
,

仍然采用
“

吃大锅饭
” 的办法

,

那将更加无法对待
。

总之
,

我们只要善于研究和借鉴外国各种不同类型专利制度的经验
,

并从我国的实际 出

发
,

我们就能逐步建立起具有我国 自己特点的专利制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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